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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内部纠纷处理制度 

2021 年 6 月 4 日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以下简称“一个

地球”）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及时、有效处理内部纠纷，确

保一个地球持续、平稳运营，设立本制度。 

第二条 一个地球内部负责人、管理人员等出现纠纷，导致

一个地球正常工作开展陷入僵局，印章、财务、办公资料失控，

换届工作陷入停滞，决策机构难以形成决议等情况的，适用本制

度。 

第三条 一个地球作为独立法人，相关人员处理内部纠纷应

遵循依法依规、按照章程的原则，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渠道化解纠

纷。 

第二部分 内部协商 

第四条 一个地球发生内部纠纷，可由一个地球内部的监督

机构（监事会）或各方认可的中间人员主持下，进行内部协商，

达成一致意见，化解矛盾。 

第五条 一个地球通过内部协商化解纠纷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 

（二）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第三部分 内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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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一个地球发生内部纠纷难以达成一致的，可由一个

地球内部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理事会）按照章程规定的程序，

对纠纷各方关注的争议作出决议。 

第七条 一个地球通过内部决策化解纠纷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决策程序符合章程规定； 

（二）决策结果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第四部分 调解机制 

第八条 一个地球难以通过内部协商、决策方式处理内部纠

纷的，可以引入调解机制，通过达成调解协议化解纠纷。一个地

球的调解机制包括：党组织调解、机构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

解。 

第九条 一个地球自身党支部以及上级党委可以对一个地球

内部纠纷处理实施调解。 

第十条 一个地球内部纠纷的各方可以接受第三方专业机构，

如律师事务所、为一个地球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等提供

的调解服务。 

第十一条 一个地球内部纠纷的各方可以选择人民调解委员

会参与调解。 

第十二条 一个地球内部纠纷的各方可以选择一个地球所在

的行业组织提供调解服务。 

第五部分 司法途径 

第十三条 一个地球内部纠纷的各方，或者一个地球自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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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一个地球或相关工作人员，发现本机构负责人、

理事、管理人员等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权向司法机关举报，

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有权向司法机关控告。 

第六部分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